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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 蔡明亮

□ 冯 磊

我国每年因道路交通事故造成死亡的人
数都在十万左右，这些惨死在车轮下的人数
中，中小学生占有相当比例，这些每日数次
往返于家庭、学校之间，以步行、自行车为
基本交通工具的中小学生，由于判断能力、
行为支配能力和心理素质未成熟等特点，极
易引发交通事故。而随着家庭生活水平的日
益提高，不少学生家长选择使用电瓶车、汽
车等方式接送孩子。家长的交通安全意识、
交通文明水平，一定程度上也决定了中小学
生能否做到交通安全。交通事故的后果，不
仅直接造成中小学生的人身伤亡，而且使无
数个幸福家庭片刻间支离破碎。

近年来，中小学生交通安全教育，各级
政府和职能部门采取了一些有效措施，做了
大量工作，取得了一定的社会效果，也积累

了不少成功的经验。但是，从现状分析看，
中小学生的交通安全教育仍然非常薄弱。

一是教育缺乏系统性。交通安全教育没
有真正引起全社会的重视，没有较为完整和
系统的教育规则，现有的教育活动也只是小
范围的短期行为，有的只是一种临时性活
动；有的则是为配合某项活动。往往是公安
交管部门一厢情愿地机械灌输，教育活动无
计划性。交警部门“进学校”宣传的次数也
不少，内容和形式也较多，交通安全标语和
条幅在学校也随处可见，但交通安全宣传是
否真正走进了广大师生的内心深处？交通安
全宣传教育活动是否真正达到了目的？

二是教育活动经费短缺，一些地方领导
不重视中小学生交通安全教育，往往是“说
起来重要、忙起来次要、做起来不要”，无
论是人力，还是财力都难以保障，职能部门
没有此项开支，不得不东拼西凑，只做表面

文章，起不到通过教育学生，让其系统掌握
交通法规和交通安全知识的作用。

三是学校和职能部门以有顾虑，怕增加
学生负担，怕冲击文化课教学，影响升学率
为由，不敢强化这项工作，致使师生交通安
全意识不强，没有形成良好的安全教育氛
围。三是学生家长的交通文明、交通安全意
识并没有做到同步提高，不少关于中小学生
的交通安全事故，完全是由接送学生的家长
一时疏忽大意和交通意识淡薄造成的。

所以，省公安厅、省教育厅、省文明办
等部门联合组织开展的中小学生交通安全宣
传活动，就显得意义非凡。中小学生是“希
望之星”，不仅是祖国的希望之星，还是家
庭的希望之星，更是全社会交通安全文明宣
传的希望之星。教育一个学生，影响一个家
庭，带动全社会，从而提升全社会交通文明
水平、交通安全意识。

□记者 冯 磊 报道
本报济南3月28日讯 今天，“守护

平安 幸福童年”中小学生交通安全主题
宣传教育活动在济南市经五路小学启动，
此次活动由省公安厅、省文明办、省教育
厅、团省委、省少工委、省互联网传媒集
团联合主办，旨在加强中小学生交通安全
养成教育，促进全民文明交通意识提高，
在全社会形成关爱生命、文明出行的良好
氛围。

省交警总队副总队长胡家兴介绍，从
即日起至12月31日，“守护平安 幸福童
年”中小学生交通安全主题宣传教育活动
将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四大活动。

“文明交通我知晓”交通安全知识闯
关赛，闯关赛分小学低年级组（1—3年
级）、小学高年级组（4—6年级）、初中
组三个组别，设置多轮闯关环节，由学
生、教师、家长共同参与，以生动有趣、
寓教于乐的形式，普及交通安全知识和安
全防范技能。

开展“文明交通我见证”交通安全作
品创作比赛，引导中小学生从身边点滴入
手，弘扬文明交通、倡导守法出行，比赛
分小学组、初中组两个组别。小学组作品
类别为征文、书画、手抄报，初中组作品
类别为征文、书画、摄影。

将组织“文明交通我倡导”交通安全
宣讲活动，活动将覆盖辖区内所有中小学
校，特别是山区、农村学校，使所有的在
校中小学生全部接受一次交通安全教育，
确保活动的质量和效果。还开展“文明交
通我代言”交通安全实践活动，组织开展
少年交警队招募、组建工作，开办交通安
全主题训练营，开展交通安全知识培训、
文明交通劝导、交通指挥手势和队列会操
比赛、“红领巾交通岗”等活动，展现少
年交警风采，带动更多的学生参加交通安
全实践活动。

开展“文明交通我示范”文明交通之
星推选活动，从中小学生、中小学教师、
文明交通（护学）志愿者、基层一线交警
（辅警）以及爱心公益人士等五类群体
中，推选表彰100名为中小学生交通安全
工作作出突出贡献的先进典型。

据介绍，各地优秀交通安全作品、优
秀宣讲员、优秀少年交警队、文明交通之
星等也将在专题网站中进行集中展示，10
月31日前，活动组委会将对参加评选的作
品、个人和集体等组织最终评选。

1 1月 1日至 1 2月 3 1日，将对获奖个
人、作品和集体进行集中展示，并举行总
结表彰大会，进一步形成全社会文明守法
的良好风尚。

省公安厅副厅长槐国栋说：“针对中
小学生的年龄特点和认知特征，我们用喜
闻乐见、易于接受的方式，普及交通安全
知识，提高文明出行意识，增强安全防护
能力，全面推进交通安全‘进学校、进课
堂、进家庭’，促进中小学生安全文明出
行习惯养成。引导鼓励中小学生争当文明
交通小使者，发挥‘小手拉大手’的纽带
作用，通过教育一名学生，影响整个家
庭，带动全社会，提升全民交通安全意
识、法治意识、文明意识和安全、守法、
文明出行的自觉性。”

启动仪式上，省公安厅、省文明办、
省教育厅、团省委、省少工委、省互联网
传媒集团的部分与会人员还向学生代表捐
赠了爱心荧光衣、儿童安全座椅。经五路
小学学生代表向全省中小学生发出活动倡
议，小交警队进行了会操表演。

□ 本报记者 冯 磊

泰安市岱岳区辖区内有中小学和幼儿园
等教学点450余处，全区仅登记在册的接送
学生车就有1370余辆，散布于17个乡镇，安
全管理难度极大。为确保师生道路交通安
全，岱岳区交警大队结合辖区实际，通过强
化“校车安全大体检、道路隐患大排查、交
通违法大整治、交通法规大宣传”四大举
措，有效加强校车交通安全源头监管工作力
度，构筑学校交通安全防护线，为广大师生
交通安全保驾护航。

查获14辆超员黑校车

近日，岱岳区大队化马湾中队联合乡政
府、安监办及辖区派出所在泰新路化马湾一
中附近开展联合整治行动。一辆五菱面包车
驶入民警视线，经查，这辆核载8人的面包
车实际载了9人，除驾驶员外其他8人都是中
学生。随后，民警依法对车辆进行了暂扣。
化马湾中队队长赵玉强表示，这辆接送学生
的面包车超员不足20%，按照规定罚款一万
零一百元。

自去年11月10日开始，交警岱岳区大队

开始集中整治辖区内校车及接送学生车辆。
截至目前，该大队已查获14辆超员黑校车，
罚款金额超过14万元。

岱岳区交警大队大队长任军勇介绍，为
最大限度地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泰安市岱
岳区交警大队多次召开校车交通安全管理工
作部署会，同时加强和教育局、安监部门的
沟通联系，深化校车安全管理工作、落实学
校安全管理主体责任。同时对农村地区学校
校车运营路线进行了再次摸排检查，对存在
安全隐患、事故多发路段采取绕行的方式避
开。组织幼儿园的法人、校车驾驶人，就如
何做好交通安全管理、校车车辆检测保养等
事宜进行商讨，并签订《校车交通安全责任
状》，进一步筑牢源头管理防线，严防重特
大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

学生提醒家长遵守交通规则

3月18日16时许，岱岳区大队化马湾中
队中队长赵玉强带领协管员在学校周边道路
进行加岗执勤、疏导交通。当赵玉强在对一
辆接学生的私家轿车进行疏导时，透过车窗
看见驾驶员脸和脖子都挺红的，怀疑驾驶员
有酒驾的嫌疑，于是他示意驾驶员靠边停

车，当驾驶员把车窗打开的时候，一股浓重
的酒气从驾驶室中传了出来。经吹气检测，
驾驶员酒精含量为63mg/100ml。

赵玉强让协管员开车载着驾驶员车上八
年级的孩子，而他用警车拉着驾驶员一起到
中队接受违法处理。随后驾驶员打电话让朋
友把车和孩子带回去。在孩子走的时候，赵
玉强以化马湾第一中学法制副校长的名义教
育孩子，要时刻提醒家长遵守交通规则，做
遵纪守法的公民。驾驶员除面临罚款1000
元、扣12分的处罚外，还要接受驾驶证A2
证降级的处罚。

任军勇说：“大队组织民警对校园及周
边道路交通安全设施再进行一次全面排查，
重点排查了门前及周边道路人行横道、临时
停车位的施划、限速、警告以及禁止停车标识
的设立，并建立完善校园及周边道路交通安
全设施台账。对于摆摊设点等违法占用道路
影响交通安全的，立即清除；对于存在其他
交通安全隐患的，立即会同有关部门及时消
除，切实维护好学校周边道路交通秩序。”

见违必罚见违必究

为切实落实好校园周边交通安全管理工

作，维护好中小学生及幼儿上下学交通安
全。大队推出了四个“90分钟”的创新工作
措施，为创建平安岱岳、和谐岱岳创造条
件。在早高峰、放学、晚高峰等关键时间点
加强巡逻，纠正交通违法，维护交通秩序，
要求对违法车辆、行人、非机动车做到规范
有序管理，见违必罚、见违必究，切实提高
路口管事率。同时，注重安全提示，在执勤
过程中对过往车辆进行喊话提醒，劝导他们
遵守交通规则、安全有序出行。

任军勇说，为了确保中小学生上放学时
的交通安全，岱岳区大队加强对校园周边道
路超速行驶、不按规定让行、随意调头、乱
停乱放等交通违法行为以及摆摊设点、占道
经营等影响交通安全行为的整治力度，尤其
加大对工程运输车辆违法行为以及低速货
车、三轮车非法载客等行为的查处力度。全
面掌握辖区各中小学校、幼儿园上学放学重
点时段、路段、放学后学生的流量流向、接
送学生车辆运行路线等情况，深化开展“护学
岗”，并在此基础上强化管理措施，落实工作
责任，加大道路交通管控力度，严查校车超员
和违法运载学生等交通违法行为，坚决取缔
违法运送学生车辆，真正做到任务明，责任
清，切实把各项安全措施落实到位。

我省启动学生交通安全教育活动
10月底前评选优秀作品、个人和集体，年底前进行集中展示

岱岳区构筑中小学校交通安全防线

教育一个学生，影响一个家庭

上图：中小学学生们在展示学到的交通指挥手势。下左图：“守护平安 幸福童年”中小学生交通安全主题宣传教育活动动启动仪式。
下右图：学生们在表演小品。

□张文坤 昱 霖 报道
本报临沂讯 为进一步强化校车、接送学生车辆管

理，确保广大中小学学生上下学乘车安全，3月24日，临
沂高新区交警大队在辖区组织开展校车、接送学生车辆
突击查处行动，严厉打击各类校车、接送学生车辆交通
违法行为。

7时许，该大队执勤民警在辖区富山路发现一辆鲁
QH79XX小型面包车在核载7人的情况下，确认该车违规
载有学生11名，且无校车标识、标牌。执勤民警立即扣
留车辆，控制驾驶人曹某某。经查，曹某某在未取得校
车标牌的情况下非法提供校车服务且存在超载违法行
为。目前，高新区交警大队已根据《校车安全管理条
例》等相关规定对其处以罚款10200元。

据介绍，为确保广大中小学学生上下学乘车安全，
今后该大队将采取不定时、不定点的方式突击开展校车、
接送学生车辆治理工作，对发现的校车、接送学生车辆交
通违法行为绝不姑息，坚决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严惩一起。同时也告诫广大家长朋友，为了孩子的安全
一定要让孩子乘坐安全、合法、正规校车，不要贪图方
便乘坐“黑校车”上下学，确保孩子上下学安全。

临沂高新区
一黑校车收到万元罚单

3月27日，莘县交警大队宣传民警走进莘州中学，通
过聘任文明交通安全志愿者、向学生发放交通安全宣传
画、文明交通手册、开展文明交通咨询、文明交通志愿
者等形式，与中学生“面对面”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教
育，引导学生树立交通法律法规观念和文明交通常识，
受到了学生们的欢迎。

据了解，活动中，莘县交警大队向学生们发放了各
类交通安全宣传材料1200余份。

□冯永华 报道

为了增强中小学生道路交通安全意识，在第21个“全
国中小学生安全教育日”来临之际，德州市交警支队齐河
大队民警带领文玉小学学生走上街头，对不文明交通现象
进行了有效劝导。

□王 宁 宋宜广 报道

近日，滨州市公安局沾化分局交警大队组织民警深入
辖区各乡镇农村小学，利用早上、中午、下午学生家长接
送学生放学时间段，向接送学生的家长，开展宣传安全出
行知识和行车走路常识活动。

□张云梓 安 风 报道

3月21日，莱州城区街道，莱州市第一实验小学的
“小交警”向群众发放交通安全明白纸，宣传交通法规。

□顾明奎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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